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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学校重要工作事项实行督办制度的通知 

各部门、单位： 

为提升各部门工作执行力、工作效率和质量，根据校长

办公会议提出的要求，本学期开始实行对学校重要决策事项、

落实上级领导机关重要工作部署进行督办和追踪问效。现就

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督办事项范围 

1.学校理事会、校长办公会议决定需要落实的重要事项； 

2.学校主要领导批示、提出的重要工作任务，或有时限

要求的重要工作事项； 

3.上级领导机关部署需要报告、请示和做出决定的重要

工作事项； 

4.紧急突发事件处置情况及相关工作事项。 

二、督办工作要求 

1.学校办公室承担行政督办职责，负责对列入行政督办



事项工作进行督办，并负责向学校主要领导或校长办公会议

汇报。 

2.承担落实督办事项的职能部门，应该按照工作质量要

求、时限完成任务，按照要求填写《学校重要工作事项督办

报告表》，并附工作报告或任务清单。 

3.主管（分管）督办事项校领导为责任领导，落实督办

事项部门主要领导为直接责任人（多部门负责事项列为第一

位的为牵头部门）。 

4.按照要求工作内容和时间节点，没有完成的督办事项，

责任部门应该做出说明。 

 

 

附表：学校重要工作事项督办报告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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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学校重要工作事项督办报告表 

学校决策（上级

部署重要工作）

事项 
 

责任部门  完成时间  

工作内容及要求  

完成情况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主管领导意见 

 

 

 

 

 

领导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督办意见 

 

 

 

 

督办部门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